
竞业限制制度对于保护企业
商业秘密、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发
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法律实施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企业滥用竞业
限制制度的问题。 有的将未掌握
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纳入竞业限制
范围， 有的随意限制劳动者离职
后的就业范围， 有的仅支付较低
的经济补偿却要求劳动者承担过
高的违约金等。 这些不当做法严
重影响了劳动者就业择业权和职
业发展， 同时妨碍了企业间的公
平竞争。 为指导企业科学确定竞
业限制的范围， 规范实施流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今年9
月印发了 《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
规指引》 （以下简称 《指引》），
本文对有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法
律解析。

1.对哪些人员可以实施
竞业限制？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对负
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竞业
限制条款。 实施竞业限制的人员
限于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
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所谓商业秘密， 是指不为公众所
知悉、 具有商业价值并经企业采
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经
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为防止企业随意界定商业秘
密， 任意扩大实施竞业限制的人
员范围， 《指引》 明确， 属于行
业内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可
以 从 公 开 渠 道 获 得 的 商 业 信
息 ， 不属于商业秘密 ； 劳动者
仅掌握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 工作中接触到的仅为企业一
般经营信息， 不属于负有保密义

务的人员。

2.如何确定竞业限制的
范围和区域？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竞业
限制的范围、 地域、 期限由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的
约定不得违反法律 、 法规的规
定； 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2年。

针对有的企业与劳动者订立
不平等竞业限制协议的情况 ，
《指引》 要求， 企业应遵循必要、
合理原则实施竞业限制， 要根据
本企业经营范围、 商业竞争情况
和劳动者知悉商业秘密情况等，
与劳动者合理约定限制从业范围
和地域。 其中， 限制从业范围应
当限定在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
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
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竞业限制的
地域应当与企业经营业务的范围
相符， 无充足理由一般不得约定
全国或全世界。

3.规章制度能否代替竞
业限制约定？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保守用人
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
关的保密事项。 因此， 有些企业
在规章制度中， 对劳动者履行保
密义务、 保密制度、 保密措施和
竞业限制的实施原则 、 涉及岗
位、 限制从业范围、 经济补偿标
准等作出一般性规定， 并以规章
制度替代竞业限制约定。

《指引》明确指出，企业不得
以规章制度替代竞业限制约定。
企业应当根据规章制度的规定，
与劳动者通过协商明确实施竞业

限制的权利义务，并在劳动合同、
保密协议或竞业限制协议中书面
约定竞业限制的具体事项， 包括
限制从业范围、地域、期限、经济
补偿标准和支付方式、 违反竞业
限制的违约责任等。

4.经济补偿金应当给多少？

经济补偿金是竞业限制协议
的重要内容之一。 实践中， 有些
企业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时， 故
意不约定经济补偿金， 但这并不
意味着劳动者是 “免费履约 ”。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未
约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情况
下 ， 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
务，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
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
按月支付经济补偿。

企业在妥善保护自身商业秘
密的同时， 也要切实保障好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杜绝不约定补偿
金或者约定低补偿金的现象。 为
此， 《指引》 对于补偿金支付给
出了 “参考标准”。 经济补偿根
据商业秘密的研发成本和商业价
值、 限制从业范围、 劳动者在职
期间工资水平、 对劳动者就业择
业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等合理确
定。 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月经济
补偿一般不低于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
的30%， 且不低于劳动合同履行
的最低工资标准。 竞业限制期限
超过1年的， 月经济补偿一般不
宜低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
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50%。

另外， 《指引》 指出， 劳动
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 企业未
及时足额支付经济补偿超过1个
月经劳动者提醒后仍未支付的，

或超过3个月未支付的， 劳动者
可以不再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5.违约金应当如何合理
约定？

有些企业在故意压低竞业限
制补偿金的同时， 在违约金方面
“漫天要价”。 为此， 《指引》 明
确了企业在确定违约金数额时应
考量的因素， 即违约金的数额要
根据劳动者泄露商业秘密可能造
成的经济损失、 企业支付给劳动
者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数额合
理确定， 一般不宜超过约定竞业
限制经济补偿总额的5倍。 如果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 给企
业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标准
的， 那么， 企业可以要求相关方
承担赔偿责任。

6.企业可否要求劳动者
定期报告从业情况？

实践中， 有些企业在与劳动
者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
劳动者必须定期提交书面就业状
况报告， 否则不予支付经济补偿
金。 有的法院认为该约定合法有
效， 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遵照履
行， 如果违反报告义务， 则构成
违约。 也有法院认为该约定于法
无据 ， 而且加重了劳动者的义
务， 因此无效。

对此 ， 《指引 》 给出了答
案， 即企业可以要求劳动者在竞
业限制期间报告个人从业情况，
通过公开信息、 同行信息交流、
业务分析、 接受举报等方式， 依
法合规了解核实劳动者履行竞业
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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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今年9月中旬 ， 钱某

驾驶机动车搭载赵某回村
途中， 车辆撞到路中的障
碍物失控并撞向路边灯
柱。 此次交通事故造成赵
某受伤 。 经交管部门认
定 ， 钱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因医药费负担较重，
在钱某拒绝赔偿的情况
下， 赵某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钱某向其赔偿医疗
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
害抚慰金、 误工费等损失
共计19万余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 《民

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
条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
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
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
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 本案中， 赵某系无
偿搭乘钱某驾驶的车辆。
虽然交管部门认定钱某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但判断
钱某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
过失， 还应综合事故发生
原因、 损害后果等因素予
以确定。

经查， 钱某具有驾驶
案涉车辆的相应驾驶资
格， 亦不存在酒后驾驶等
法律禁止驾驶的行为。 此
次事故发生在凌晨， 当时
公路上有障碍物， 灯光对
于驾驶员判断路面障碍物
并及时避让有一定影响。
另外， 赵某在车辆后排乘
坐但未系安全带对损失的
扩大也有过错。 钱某无偿
搭载赵某属于利他性的行
为， 对其过失行为不应过
分苛责。

综合以上情况， 法院
认为钱某的行为不属于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
十七条规定的机动车使用
人有重大过失的情形， 可
以减轻钱某的赔偿责任，
遂判决钱某对赵某的损失
承担70%的赔偿责任。

法律评析
《民法典》 第一千二

百一十七条规定， “好意
同乘” 情形下应减轻机动
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该规
定对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社
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 也
符合绿色低碳出行方式的
倡导。 实践中， 公安交管
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
书， 对于全责、 主责、 次
责等的认定， 通常是结合
对事故各方的过错比较作
出。 在 “好意同乘” 情形
下， 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
过失 ， 进而能否减轻责
任， 仍需结合全案事实进
行评判。 本案判决综合考
虑事故责任认定书、 事故
发生原因、 损害后果等因
素， 依法减轻驾驶人的赔
偿责任， 有利于维护友善
互助的传统美德， 也警示
驾驶人和乘车人共同遵守
交通规则， 驾驶人需谨慎
驾驶， 乘车人也需遵守相
关规定， 做好系安全带等
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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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意同乘发生事故
能否减轻驾驶人责任？

“他们是公司职工， 公司使
用其姓名 、 照片办点事 ， 怎么
啦？” 在现实中， 一些用人单位
因私自使用职工个人信息被法院
判决败诉时， 既感到困惑还会提
出这样的疑问。 其实， 职工虽属
公司的 “自己人”， 但其个人信
息是不能随意使用的。 以下案例
及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原因。

【案例1】
个人姓名被使用， 职工

有权要求涤除

李女士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
工 ， 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 。 可
是， 公司为了逃避债务、 规避风
险， 未经李女士许可， 即在工商
登记机关将李女士 “挂名” 为法
定代表人。 知晓此事后， 担心受
到牵连的李女士能要求涤除吗？

【点评】
李女士有权要求涤除登记。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规定： “提交虚假材料
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
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 受虚
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
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规定： “受

虚假登记影响的自然人、 法人和
其他组织， 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
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申请。 涉嫌冒
用自然人身份的虚假登记， 被冒
用人应当配合登记机关通过线上
或者线下途径核验身份信息。 涉
嫌虚假登记市场主体的登记机关
发生变更的， 由现登记机关负责
处理撤销登记， 原登记机关应当
协助进行调查。”

本案中， 公司之举只是为了
逃避债务、 规避风险， 其行为不
仅侵犯了李女士的姓名权， 还损
害李女士的合法权益。 根据上述
规定， 李女士享有申请撤销权。

【案例2】
个人肖像被使用， 职工

有权要求停止

因黄女士长相姣好甜美， 气
质也相当不错， 其所在公司未经
她同意， 利用她的一张生活照作
为公司的产品形象代言， 并广泛
使用于各种形式的广告。 由此，
有人甚至误以为她在 “出卖色
相”。 针对这种情况， 黄女士能
要求公司停止侵害吗？

【点评】
黄女士有权要求公司停止

侵害。
这里涉及到肖像权问题， 它

指的是公民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
现 、 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
利， 具体包括肖像享有权、 肖像
制作权、 肖像使用权以及肖像利
益维护权等。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以
赢利为目的经肖像权人同意，当
属侵犯其肖像权的行为。”

结合本案， 虽然黄女士系公
司职工， 但不等于因为她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便对她的肖
像享有当然的使用权。 当公司未
经黄女士同意而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其肖像时， 自然构成侵权。

【案例3】
个人隐私被使用， 职工

有权要求赔偿

王女士所在公司是一家药物
生产企业， 而患有某种疾病的王
女士刚好在服用本公司生产的药
物后得以痊愈。 于是， 公司利用
这个 “身边的故事”， 未经王女
士许可印制并散发大量广告单进
行宣传， 其中还载明王女士的住
址 、 电话 、 患病情况等详细信

息 。 此后 ， 王女士常常被人骚
扰、 嘲笑， 以致出现抑郁症状。
此时， 王女士能要求公司赔偿损
失吗？

【点评】
王女士有权要求对其受到的

损失进行赔偿。
这里涉及到隐私与隐私权问

题。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
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
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如身
体状况、 住址、 电话号码、 财产
状况等等。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
的个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收集、 利用和公开的人格
权， 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
入、 是否向他人公开乃至公开范
围与程度的决定权。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二
条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 结合本案， 王女
士虽是公司职工， 但其同样享有
隐私权。 公司仅因为双方之间存
在隶属关系， 未经王女士许可，
便在广告单中公开其住址 、 电
话、 患病等情况并散发， 并导致
王女士因不堪忍受出现抑郁症，
此举无疑构成侵犯隐私权且必须
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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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不可“无边”

职工虽是“自己人”，公司也不得随意使用其个人信息


